
 
 

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 
招标类信息发布办法 

 

第一条   为规范招标类信息发布行为，保证招标人

及时、公开、正确地发布招标类信息，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、

便捷、准确地获取招标类信息，根据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

政工程招标投标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49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的房屋建筑和市政

工程(以下简称工程)招标类信息的拟定、备案、发布，以及

其监督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招标类信息，包括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告、

中标信息公示等工程招标投标过程中应当公示公告的信息。 

第三条  根据省政府令第 249 号授权，省住房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全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

（www.sdjs.gov.cn，以下简称一体化平台）为本省依法必须

招标工程招标类信息发布的媒介。 

第四条  为确保招标类信息发布内容的合法、有效，省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

标类信息发布系统（以下简称发布系统），作为工程招标类

信息的发布工具。 



  2

属于省政府令第 249 号第七条规定范围内的工程招标类

信息，应当通过发布系统，在一体化平台发布。 

第五条  招标类信息的发布应当公开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非法限制招标公告的发布地点和发布范围。 

第六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工程招

标类信息发布活动的监督管理。 

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工程招标类信息发布活动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七条  招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省政府令第 249 号第八条规定的前期手续内容； 

（二）招标人的名称及联系电话； 

（三）采用委托招标方式组织招标的，应当载明招标代

理机构的名称及联系电话； 

（四）招标项目基本情况：建设规模、总投资、资金来

源及落实情况、建设主要内容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工期等； 

（五）对投标单位的资质要求、评标方式； 

（六）进行资格预审的，应当载明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

时间和方法、递交资格预审文件的时间和地点、资格预审合

格通知书的发放时间； 

（七）报名和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办法及投标

截止日期； 

（八）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和业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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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。 

第八条  中标信息公示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及其排序； 

（二）采用资格预审方式的，资格预审的结果； 

（三）唱标记录； 

（四）投标文件被判定为废标的投标人名称、废标原因

及其依据； 

（五）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给予修正的原因、依据和

修正结果； 

（六）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各投标人投标文件的评分； 

（七）中标价和中标价中包括的暂估价、暂列金额等； 

（八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第七、八条之外的招标类信息的公告内

容，应当符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要求。 

第十条 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法

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时限，将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

内容的招标类信息，通过发布系统上报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。 

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发布系统审

核招标类信息内容，并将经审核的招标类信息在一体化平台

上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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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类信息的纸质档案由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负责归档备查。 

第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交易场所应当建立与一

体化平台的有效链接，提高进场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透明度，

确保依法应招标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合法性。 

第十二条 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保

证招标类信息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一体化平台发布招标

类信息的同时，应当在其他法定媒介上发布招标类信息，在

所有媒介发布同一工程招标类信息的内容应当相同。 

第十三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

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依照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。 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非法干预

招标类信息发布活动，强迫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

在非法定媒介发布招标类信息的，由相关部门对单位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招标类信息发布活动不

符合规定的，或者发布内容虚假的，可以向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投诉或举报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上述投诉和举

报应当依法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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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

的招标工程，贷款方、资金提供方对招标类信息的发布另有

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。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类

信息发布办法》（鲁建招字﹝2012﹞15 号）废止。 


